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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8-54 

债券代码：112638        债券简称：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是补充预计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该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的审

批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补充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广

告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与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鹰卡通”）发生广告代理服务（提供劳务业务）1500 万元，上年度未

发生；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赞成，

0 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关联董事陈刚先生、袁楚贤先生、毛小平先生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补充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湖南金鹰卡

通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 

服务 
市场定价 1500.00 94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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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关联人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

期 

社会

信用

代码 

经营范围 

湖南金

鹰卡通

有限公

司 

长沙市开

福区省广

电中心金

鹰大厦附

10楼 

罗  岚 3,000 

2004.1

0.28 

 

91430

00076

80154

10U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经营；书报刊批发、网

络发行，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数字电影发

行；电脑动画及其衍生品的生产、销售；电

视广告制作、经营；儿童服装、文具、玩具

的生产、销售；教学活动的研究、开发及投

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

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教学用品销售；

游乐园的开发及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动漫软件设计、制作及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

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

术转让。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鹰卡通为湖南广播电视台下属全资企业，湖南广播电视台原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经财政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南省财政厅批复同意将公司原控股股

东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所持公司股份全部无偿划转给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该股权划转过户事项已于 2017年 9月底实施完成。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10.1.6第二款，公司与金鹰卡通构成关联关

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金鹰卡通是湖南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公司近年来均与其有广告代理业务，

合作良好，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含其子公

司）与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预计新增广告代理服务（提供劳务业务）15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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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根据市场价格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遵循了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

合法权益。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相关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

相关业务规模。上述关联交易是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前述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业务中占比较小，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不对

该类业务形成依赖关系。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对此项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可公司补充预计此项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合规性，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二）对此项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是根据市场价格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

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审议表决合法，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补充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月 8 日 




